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地聲字第17號

聲  請  人  宋定宇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楊迪光 

第  三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

                    

代  表  人  葉榮廷 

第  三  人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間限制人身自

由事件，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對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持有或管理之如附表

所示證據1至4，予以保全。

二、准對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持有

之如附表所示證據3，予以保全。

三、准對第三人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持有之如附表所示證據5，予

以保全。

四、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

院聲請保全」、「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他造當事人，如不能指定他造當事人者，其不能指定之

理由。二、應保全之證據。三、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四、

應保全證據之理由。前項第1款及第4款之理由，應釋明

之。」、「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

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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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

1項前段、第370條及第284條所明定。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伊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

期間，於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

（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與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

員警發生糾紛，成功派出所共有5位員警魏廷翰、高博政、

蔡文瑋、黃俊智、蔡侑芳非法限制聲請人人身自由、對聲請

人執行管束（下稱系爭管束事件），聲請人擬提起行政訴訟

以為救濟，而相關監視器等錄影畫面為聲請人證明員警濫權

之證據，若未先予以保全，恐會被新的電磁紀錄覆蓋而滅

失，以致聲請人舉證困難，爰聲請保全附表所示證據1至7。

三、經查，聲請人就系爭管束事件，業提出成功派出所執行管束

通知書（記載開始管束時間：114年2月18日6時53分，通知

時間：同日7時15分，本院卷第13頁）為釋明，審酌相關監

視器、密錄器、行車紀錄器之硬體儲存空間有限，隨時間經

過原錄影畫面即可能遭覆蓋滅失，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1

至5部分，應有助釐清兩造因系爭管束事件所生爭執之相關

事實，本院認有保全該等證據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一至

三項（其中證據3部分，魏廷翰雖證述相對人亦有保存，但

聲請人爭執其完整性，爰一併命相對人及全家便利商店羅東

北城店均為保全，本院卷第46、58頁；證據4部分，魏廷翰

證述係相對人所管理，爰命相對人為保全，本院卷第51

頁）。

四、至於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6部分，聲請人表示經聯繫持有

該證據之店家，該證據已遭覆蓋而滅失（本院卷第58頁）；

證據7部分，聲請人表示無法查知持有該證據之人為誰（本

院卷第58頁），而不能提供本院得立即調查之證據釋明之。

是此部分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四

項。

五、聲請人聲請保全證據之費用，依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係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此乃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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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聲請調查證據產生費用，係由聲請人先行墊支，將來應由

本案訴訟繫屬法院，視訴訟之結果，定其分擔，是本件無庸

為聲請程序費用分擔之裁判，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敬超 

　　　　　　　　　　　　　　　 

　　　　　　　　　　　　　　　 法　官　劉家昆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關於准許保全證據部分，不得抗告。如不服本裁定關於駁

回保全證據聲請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

庭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且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附表：

證據1 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員警魏廷翰、高博政、蔡文

瑋、黃俊智、蔡侑芳，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

15分許期間，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處理並對聲

請人執行管束經過之密錄器及行車紀錄器錄影內容。

證據2 114年2月18日上午，於成功派出所內限制聲請人人身

自由之所處空間，與聲請人對話員警的密錄器錄影內

容。

證據3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內櫃臺前之監視器，於114年

2月18日上午，自聲請人與店員發生爭執時起至聲請人

與員警離開店面時止之錄影內容。

證據4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與四育路交叉路口朝向全家便利

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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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

之錄影內容。

證據5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於宜蘭縣○○鎮○○路00號「胖嘟

嘟親子樂園羅東旗艦店」外所設置朝向全家便利商店

羅東北城店及停車場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8頁

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

錄影內容。

證據6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正對面娃娃機店之店內正向

門口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7頁圖示），於114年2月

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7 宜蘭縣○○鎮○○街00號隔壁小型停車場朝向全家便

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

30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

間之錄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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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地聲字第17號
聲  請  人  宋定宇    


相  對  人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


代  表  人  楊迪光  
第  三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
                    
代  表  人  葉榮廷  
第  三  人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間限制人身自由事件，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對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持有或管理之如附表所示證據1至4，予以保全。
二、准對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持有之如附表所示證據3，予以保全。
三、准對第三人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持有之如附表所示證據5，予以保全。
四、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他造當事人，如不能指定他造當事人者，其不能指定之理由。二、應保全之證據。三、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四、應保全證據之理由。前項第1款及第4款之理由，應釋明之。」、「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第370條及第284條所明定。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伊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期間，於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與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員警發生糾紛，成功派出所共有5位員警魏廷翰、高博政、蔡文瑋、黃俊智、蔡侑芳非法限制聲請人人身自由、對聲請人執行管束（下稱系爭管束事件），聲請人擬提起行政訴訟以為救濟，而相關監視器等錄影畫面為聲請人證明員警濫權之證據，若未先予以保全，恐會被新的電磁紀錄覆蓋而滅失，以致聲請人舉證困難，爰聲請保全附表所示證據1至7。
三、經查，聲請人就系爭管束事件，業提出成功派出所執行管束通知書（記載開始管束時間：114年2月18日6時53分，通知時間：同日7時15分，本院卷第13頁）為釋明，審酌相關監視器、密錄器、行車紀錄器之硬體儲存空間有限，隨時間經過原錄影畫面即可能遭覆蓋滅失，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1至5部分，應有助釐清兩造因系爭管束事件所生爭執之相關事實，本院認有保全該等證據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一至三項（其中證據3部分，魏廷翰雖證述相對人亦有保存，但聲請人爭執其完整性，爰一併命相對人及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均為保全，本院卷第46、58頁；證據4部分，魏廷翰證述係相對人所管理，爰命相對人為保全，本院卷第51頁）。
四、至於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6部分，聲請人表示經聯繫持有該證據之店家，該證據已遭覆蓋而滅失（本院卷第58頁）；證據7部分，聲請人表示無法查知持有該證據之人為誰（本院卷第58頁），而不能提供本院得立即調查之證據釋明之。是此部分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四項。
五、聲請人聲請保全證據之費用，依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係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此乃聲請人聲請調查證據產生費用，係由聲請人先行墊支，將來應由本案訴訟繫屬法院，視訴訟之結果，定其分擔，是本件無庸為聲請程序費用分擔之裁判，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敬超  
　　　　　　　　　　　　　　　 
　　　　　　　　　　　　　　　 法　官　劉家昆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關於准許保全證據部分，不得抗告。如不服本裁定關於駁回保全證據聲請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且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附表：
		證據1

		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員警魏廷翰、高博政、蔡文瑋、黃俊智、蔡侑芳，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處理並對聲請人執行管束經過之密錄器及行車紀錄器錄影內容。



		證據2

		114年2月18日上午，於成功派出所內限制聲請人人身自由之所處空間，與聲請人對話員警的密錄器錄影內容。



		證據3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內櫃臺前之監視器，於114年2月18日上午，自聲請人與店員發生爭執時起至聲請人與員警離開店面時止之錄影內容。



		證據4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與四育路交叉路口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9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5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於宜蘭縣○○鎮○○路00號「胖嘟嘟親子樂園羅東旗艦店」外所設置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及停車場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8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6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正對面娃娃機店之店內正向門口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7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7

		宜蘭縣○○鎮○○街00號隔壁小型停車場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30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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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地聲字第17號

聲  請  人  宋定宇    



相  對  人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



代  表  人  楊迪光  

第  三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

                    

代  表  人  葉榮廷  

第  三  人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間限制人身自

由事件，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對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持有或管理之如附表

    所示證據1至4，予以保全。

二、准對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持有

    之如附表所示證據3，予以保全。

三、准對第三人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持有之如附表所示證據5，予

    以保全。

四、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

    院聲請保全」、「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他造當事人，如不能指定他造當事人者，其不能指定之

    理由。二、應保全之證據。三、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四、

    應保全證據之理由。前項第1款及第4款之理由，應釋明之。

    」、「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

    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

    ，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

    前段、第370條及第284條所明定。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伊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

    期間，於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

    （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與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

    員警發生糾紛，成功派出所共有5位員警魏廷翰、高博政、

    蔡文瑋、黃俊智、蔡侑芳非法限制聲請人人身自由、對聲請

    人執行管束（下稱系爭管束事件），聲請人擬提起行政訴訟

    以為救濟，而相關監視器等錄影畫面為聲請人證明員警濫權

    之證據，若未先予以保全，恐會被新的電磁紀錄覆蓋而滅失

    ，以致聲請人舉證困難，爰聲請保全附表所示證據1至7。

三、經查，聲請人就系爭管束事件，業提出成功派出所執行管束

    通知書（記載開始管束時間：114年2月18日6時53分，通知

    時間：同日7時15分，本院卷第13頁）為釋明，審酌相關監

    視器、密錄器、行車紀錄器之硬體儲存空間有限，隨時間經

    過原錄影畫面即可能遭覆蓋滅失，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1

    至5部分，應有助釐清兩造因系爭管束事件所生爭執之相關

    事實，本院認有保全該等證據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一至

    三項（其中證據3部分，魏廷翰雖證述相對人亦有保存，但

    聲請人爭執其完整性，爰一併命相對人及全家便利商店羅東

    北城店均為保全，本院卷第46、58頁；證據4部分，魏廷翰

    證述係相對人所管理，爰命相對人為保全，本院卷第51頁）

    。

四、至於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6部分，聲請人表示經聯繫持有

    該證據之店家，該證據已遭覆蓋而滅失（本院卷第58頁）；

    證據7部分，聲請人表示無法查知持有該證據之人為誰（本

    院卷第58頁），而不能提供本院得立即調查之證據釋明之。

    是此部分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四項

    。

五、聲請人聲請保全證據之費用，依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係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此乃聲請

    人聲請調查證據產生費用，係由聲請人先行墊支，將來應由

    本案訴訟繫屬法院，視訴訟之結果，定其分擔，是本件無庸

    為聲請程序費用分擔之裁判，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敬超  

　　　　　　　　　　　　　　　 

　　　　　　　　　　　　　　　 法　官　劉家昆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關於准許保全證據部分，不得抗告。如不服本裁定關於駁

回保全證據聲請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

庭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且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附表：

證據1 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員警魏廷翰、高博政、蔡文瑋、黃俊智、蔡侑芳，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處理並對聲請人執行管束經過之密錄器及行車紀錄器錄影內容。 證據2 114年2月18日上午，於成功派出所內限制聲請人人身自由之所處空間，與聲請人對話員警的密錄器錄影內容。 證據3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內櫃臺前之監視器，於114年2月18日上午，自聲請人與店員發生爭執時起至聲請人與員警離開店面時止之錄影內容。 證據4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與四育路交叉路口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9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5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於宜蘭縣○○鎮○○路00號「胖嘟嘟親子樂園羅東旗艦店」外所設置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及停車場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8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6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正對面娃娃機店之店內正向門口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7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7 宜蘭縣○○鎮○○街00號隔壁小型停車場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30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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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宋定宇    


相  對  人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


代  表  人  楊迪光  
第  三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
                    
代  表  人  葉榮廷  
第  三  人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間限制人身自由事件，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對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持有或管理之如附表所示證據1至4，予以保全。
二、准對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持有之如附表所示證據3，予以保全。
三、准對第三人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持有之如附表所示證據5，予以保全。
四、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他造當事人，如不能指定他造當事人者，其不能指定之理由。二、應保全之證據。三、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四、應保全證據之理由。前項第1款及第4款之理由，應釋明之。」、「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第370條及第284條所明定。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伊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期間，於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與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員警發生糾紛，成功派出所共有5位員警魏廷翰、高博政、蔡文瑋、黃俊智、蔡侑芳非法限制聲請人人身自由、對聲請人執行管束（下稱系爭管束事件），聲請人擬提起行政訴訟以為救濟，而相關監視器等錄影畫面為聲請人證明員警濫權之證據，若未先予以保全，恐會被新的電磁紀錄覆蓋而滅失，以致聲請人舉證困難，爰聲請保全附表所示證據1至7。
三、經查，聲請人就系爭管束事件，業提出成功派出所執行管束通知書（記載開始管束時間：114年2月18日6時53分，通知時間：同日7時15分，本院卷第13頁）為釋明，審酌相關監視器、密錄器、行車紀錄器之硬體儲存空間有限，隨時間經過原錄影畫面即可能遭覆蓋滅失，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1至5部分，應有助釐清兩造因系爭管束事件所生爭執之相關事實，本院認有保全該等證據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一至三項（其中證據3部分，魏廷翰雖證述相對人亦有保存，但聲請人爭執其完整性，爰一併命相對人及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均為保全，本院卷第46、58頁；證據4部分，魏廷翰證述係相對人所管理，爰命相對人為保全，本院卷第51頁）。
四、至於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6部分，聲請人表示經聯繫持有該證據之店家，該證據已遭覆蓋而滅失（本院卷第58頁）；證據7部分，聲請人表示無法查知持有該證據之人為誰（本院卷第58頁），而不能提供本院得立即調查之證據釋明之。是此部分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四項。
五、聲請人聲請保全證據之費用，依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係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此乃聲請人聲請調查證據產生費用，係由聲請人先行墊支，將來應由本案訴訟繫屬法院，視訴訟之結果，定其分擔，是本件無庸為聲請程序費用分擔之裁判，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敬超  
　　　　　　　　　　　　　　　 
　　　　　　　　　　　　　　　 法　官　劉家昆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關於准許保全證據部分，不得抗告。如不服本裁定關於駁回保全證據聲請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且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附表：
		證據1

		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員警魏廷翰、高博政、蔡文瑋、黃俊智、蔡侑芳，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處理並對聲請人執行管束經過之密錄器及行車紀錄器錄影內容。



		證據2

		114年2月18日上午，於成功派出所內限制聲請人人身自由之所處空間，與聲請人對話員警的密錄器錄影內容。



		證據3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內櫃臺前之監視器，於114年2月18日上午，自聲請人與店員發生爭執時起至聲請人與員警離開店面時止之錄影內容。



		證據4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與四育路交叉路口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9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5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於宜蘭縣○○鎮○○路00號「胖嘟嘟親子樂園羅東旗艦店」外所設置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及停車場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8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6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正對面娃娃機店之店內正向門口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7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7

		宜蘭縣○○鎮○○街00號隔壁小型停車場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30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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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宋定宇    



相  對  人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



代  表  人  楊迪光  

第  三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

                    

代  表  人  葉榮廷  

第  三  人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間限制人身自由事件，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對相對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持有或管理之如附表所示證據1至4，予以保全。

二、准對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持有之如附表所示證據3，予以保全。

三、准對第三人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持有之如附表所示證據5，予以保全。

四、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他造當事人，如不能指定他造當事人者，其不能指定之理由。二、應保全之證據。三、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四、應保全證據之理由。前項第1款及第4款之理由，應釋明之。」、「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第370條及第284條所明定。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伊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期間，於第三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北城分公司（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與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員警發生糾紛，成功派出所共有5位員警魏廷翰、高博政、蔡文瑋、黃俊智、蔡侑芳非法限制聲請人人身自由、對聲請人執行管束（下稱系爭管束事件），聲請人擬提起行政訴訟以為救濟，而相關監視器等錄影畫面為聲請人證明員警濫權之證據，若未先予以保全，恐會被新的電磁紀錄覆蓋而滅失，以致聲請人舉證困難，爰聲請保全附表所示證據1至7。

三、經查，聲請人就系爭管束事件，業提出成功派出所執行管束通知書（記載開始管束時間：114年2月18日6時53分，通知時間：同日7時15分，本院卷第13頁）為釋明，審酌相關監視器、密錄器、行車紀錄器之硬體儲存空間有限，隨時間經過原錄影畫面即可能遭覆蓋滅失，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1至5部分，應有助釐清兩造因系爭管束事件所生爭執之相關事實，本院認有保全該等證據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一至三項（其中證據3部分，魏廷翰雖證述相對人亦有保存，但聲請人爭執其完整性，爰一併命相對人及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均為保全，本院卷第46、58頁；證據4部分，魏廷翰證述係相對人所管理，爰命相對人為保全，本院卷第51頁）。

四、至於聲請人聲請保全之證據6部分，聲請人表示經聯繫持有該證據之店家，該證據已遭覆蓋而滅失（本院卷第58頁）；證據7部分，聲請人表示無法查知持有該證據之人為誰（本院卷第58頁），而不能提供本院得立即調查之證據釋明之。是此部分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四項。

五、聲請人聲請保全證據之費用，依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係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此乃聲請人聲請調查證據產生費用，係由聲請人先行墊支，將來應由本案訴訟繫屬法院，視訴訟之結果，定其分擔，是本件無庸為聲請程序費用分擔之裁判，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敬超  

　　　　　　　　　　　　　　　 

　　　　　　　　　　　　　　　 法　官　劉家昆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關於准許保全證據部分，不得抗告。如不服本裁定關於駁回保全證據聲請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且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附表：

證據1 相對人所屬成功派出所員警魏廷翰、高博政、蔡文瑋、黃俊智、蔡侑芳，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至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處理並對聲請人執行管束經過之密錄器及行車紀錄器錄影內容。 證據2 114年2月18日上午，於成功派出所內限制聲請人人身自由之所處空間，與聲請人對話員警的密錄器錄影內容。 證據3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內櫃臺前之監視器，於114年2月18日上午，自聲請人與店員發生爭執時起至聲請人與員警離開店面時止之錄影內容。 證據4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與四育路交叉路口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9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5 羅華商行即張心緯於宜蘭縣○○鎮○○路00號「胖嘟嘟親子樂園羅東旗艦店」外所設置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及停車場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8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6 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正對面娃娃機店之店內正向門口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27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證據7 宜蘭縣○○鎮○○街00號隔壁小型停車場朝向全家便利商店羅東北城店外道路攝錄之監視器（如本院卷第30頁圖示），於114年2月18日上午5時至7時15分許期間之錄影內容。 





